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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300105     股票简称：龙源技术    编号：临 2010－014 

 

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

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根据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于2010年12月3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，

公司决定于2010年12月22日召开公司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

东大会（以下简称“本次股东大会”），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有关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

1. 会议召开时间：2010年12月22日上午9时 

2. 会议召开地点：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衡山路

9号  公司三楼会议室 

3. 会议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 

4. 表决方式：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现场投票 

5. 会议出席对象： 

(1) 凡2010年12月15日下午15: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

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

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会议表决；不能亲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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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，被授权人不必为

本公司股东。（授权委托书式样见附件一） 

(2) 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。 

(3)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相关人员。 

二、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

议案一：关于向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控制的电厂销售等离

子体点火设备、微油点火设备、等离子体低氮燃烧系统产品

以及提供技术服务的日常性关联交易议案 

议案二：关于公司为国电电力大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实

施余热回收集中供热技改工程的议案 

议案三：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和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

上述议案内容详见附件二。 

三、本次股东大会登记事项 

1. 登记方式： 

(1) 拟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应持法人股东账户卡、营业

执照复印件(加盖公章)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

具的授权委托书或法人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出席人身份证

办理登记手续； 

(2) 拟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、股东账

户卡办理登记手续；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，须持本人身份

证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。 

(3)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，在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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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姓名、股东账户、联系地址、邮编、

联系电话，并附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复印件，信封上请注明“股

东会议”字样，不接受电话登记。 

2.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： 

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

地址：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衡山路9号 

邮编：264006 

电话：0535-6103004 

传真：0535-6399366 

联系人：赵昕 宫文静 

3. 登记时间：2010年12月16日（星期四） 8:00-11:30 

13:30-17:00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期为半天，拟出席现场

会议的股东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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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

会授权委托书 

兹全权委托       (先生/女士)代表本公司/本人出席

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

会，并代表本公司/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

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权，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

关文件。本公司/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： 

序号 表决事项 
表决意见 

同意 反对 弃权 

1 

关于向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控制的电厂销售等离子

体点火设备、微油点火设备、等离子体低氮燃烧系

统产品以及提供技术服务的日常性关联交易议案 

   

2 
关于公司为国电电力大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实施

余热回收集中供热技改工程的议案 

   

3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和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

   

 

委托人姓名或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委托人持股数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委托人股东账户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受托人（代理人）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托人（代理人）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委托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5 / 10 

注：  

1.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，以在“同意”、“反对”、“弃权”

栏内相应地方打“√”为准，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

多项指示。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

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多项指示的，受托人有权

按自己的意愿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；  

2.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：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

次股东大会结束；  

3. 本表复印有效；  

4. 授权委托书需为原件，法人委托需加盖法人公章。 



 6 / 10 

附件二 

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

议案一：关于向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控制的电厂销售等离子体

点火设备、微油点火设备、等离子体低氮燃烧系统产品以及

提供技术服务的日常性关联交易议案 

为保证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平、公正、

公开的原则，确保公司的关联交易行为不损害公司和非关联

股东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

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

章程》、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将下列关联

交易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： 

2010 年，公司各项业务发展迅速。根据前期工作进展及

合理估算，从现在起到 2010 年底，公司预计将向中国国电

集团公司控制的电厂销售等离子体点火设备、微油点火设

备、等离子体低氮燃烧系统产品以及提供技术服务合同总额

不超过人民币 3.1 亿元。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

人，公司向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控制的电厂销售产品和提供技

术服务行为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简介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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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全称：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6-8 号   

法人代表：朱永芃 

注册资本：120 亿元 

营业范围：实业投资及经营管理；电源的开发，投资，

建设，经营及管理；组织电力（热力）生产，销售；发电设

施，新能源，交通，高新技术，环保产业的投资，建设，经

营及管理；电力业务相关的技术服务，信息咨询；自营和代

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（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

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）；房屋出租。 

2010 年初至今，公司与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发生关联交易

总金额为 43815948.63 元。（该数据未经审计） 

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发生，依照

《公司章程》以及有关协议规定进行，且均以市场公允价格

为基础，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

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，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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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二：关于公司为国电电力大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实施余

热回收集中供热技改工程的议案 

为保证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平、公正、

公开的原则，确保公司的关联交易行为不损害公司和非关联

股东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

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

章程》、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将下列关联

交易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： 

公司拟为国电电力大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

同发电公司”）实施余热回收集中供热技改工程，通过回收

利用机组辅机循环水余热，为其新增 1000×10
4
m
2
的供热能力,

合同总金额为 1.6 亿元人民币，依据市场原则定价。公司与

大同发电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国电集团公司，双方本次

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。 

大同发电公司简介如下： 

公司全称：国电电力大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  

注册地址：山西省大同市光华街 1 号   

法人代表：米树华 

注册资本：190277.6 万元 

营业范围：许可经营项目：火力发电运营管理及发电上

网（凭有效许可证经营）；一般经营项目：销售电力，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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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咨询，火力发电设备检修，粉煤灰及石膏综合利用，石

灰粉加工与销售，保温材料，运输电力物资采购与销售，集

中供热（以上国家禁止经营专项审批除外） 

2010 年初至今，公司与大同发电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总金

额为 551282.06元。（该数据未经审计） 

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发生，依照

《公司章程》以及有关协议规定进行，且均以市场公允价格

为基础，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

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，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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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三：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和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

根据实际经营需要，公司现对经营范围进行调整，原经

营范围为： 

“生产、销售、安装电力生产设备，提供相关技术咨询

和技术服务。” 

现修改为： 

“生产、销售、安装和运营电力、能源及相关领域生产

设备，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；工程设计、施工、工

程总承包、监理；节能服务。” 

公司章程相应条款修改如下： 

原公司章程第二章第十三条为： 

“经依法登记，公司的经营范围为：生产、销售、安装

电力生产设备，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。” 

现修改为： 

“经依法登记，公司的经营范围为：生产、销售、安装

和运营电力、能源及相关领域生产设备，提供相关技术咨询

和技术服务；工程设计、施工、工程总承包、监理；节能服

务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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